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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业业投投诉诉终终于于能能摸摸到到““门门””了了,,““熊熊 孩孩子子””有有了了各各自自的的““妈妈””
《济南市物业管理办法》开始征求意见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郑晓云）在
物业服务中，如果遇到了问题，
市民往往不知道应该向哪个部
门投诉，今后这一问题将得到
解决，“熊孩子”们都有了各自
的“妈”。22日，济南市法制办就

《济南市物业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对物业管理中出现问题的
管理责任进行了明确。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房
管、城管执法、公安、质监、市政
公用、物价、城乡建设、环保等
部门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受理
制度，并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
布投诉电话，对物业管理区域
内的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查处；
发现属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职责
的，应当及时告知或移送相关
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同时，《征求意见稿》中还
对具体情形应该向哪里投诉进
行了明确。

其中，物业服务企业未按
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
的，向房管部门投诉；

业主、物业使用人擅自改
建、占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超出建筑物外墙面封闭阳

台等破坏或者擅自改变房屋外
貌等违法违规行为，向城管执
法部门投诉；

物业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
量缺陷得不到及时维修的，向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投诉；

占用阻塞消防通道、挪用
损毁消防设施，影响消防安全
的，向公安消防部门投诉；

赌博、利用迷信活动危害
社会，违反规定饲养动物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的，存放易燃、易
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的，向公安部门投诉；

电梯、锅炉等特种设备存
在安全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的，
向质监部门投诉；

物业服务企业违规收费
的，向物价部门投诉；

供水、供暖、供气专业设施设
备专业经营单位不依法承担相关
管线及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责任
的，向市政公用部门投诉；

电力专业经营单位未依法
承担电力线路、设施及相关设
备维修养护责任的，向经信部
门投诉；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发生
超过规定标准噪声的，向环保
执法部门投诉。

据了解，本次征求意见截
止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

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
下列联系方式提出：

1、电子邮件：j n s f zb fgc@
163 .com；2、通讯地址：济南市
经十路20800号市政府法制办
法规处，邮政编码250002。也可
以拨打12345、发送短信（106-
3531-12345）、登录济南政府网
市长信箱发表意见和建议。

物业服务必须写入购房合同
水电费等严禁强制物业代收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郑晓云

新买的房子物业服务是什么情
况？今后市民从购房合同中就能了
解。《征求意见稿》中要求，新建物业
销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

“开发企业”）应当依法通过招标方
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
业。住宅项目总建筑面积三万平方
米以下的、非住宅项目一万平方米
以下的，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
业服务企业。

开发企业应当与选聘的物业服
务企业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制
定临时管理规约，并将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临时管理规约等资料报房

管部门备案。
曾有市民购买了房子之后，发

现物业费过高，或者物业服务水平
不行，今后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开发企业办
理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或现售备案
时，应当提交经房管部门备案的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和临时管理规约。在销
售物业时，应当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作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约定的内容,同
时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对临时管理规
约向买受人明示并予以书面承诺。也
就是说，市民在买房的时候，可以从
购房合同中了解将是哪家企业提供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都是
什么样的，提前做到心中有数。

在物业收费方面，《征求意见

稿》中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
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具体办法
由市物价部门、市房管部门制定。
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扩大收费
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同时，物业服
务企业依约履行义务的，业主应当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按时交纳
物业服务费，拒不交纳物业服务费
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
起诉或者申请仲裁。

住宅小区内供水、供电、供气、
供暖、通讯、有线电视等专业经营单
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
相关专业经营单位不得强制物业服
务企业代其收取业主应缴纳的费
用，不得因物业服务企业拒绝代收
有关费用而停止向业主提供服务。

入住户数过半需成立业委会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郑晓云

作为小区全体居民的代
言人，业主委员会在小区的管
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
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中，对
于业委会的组建、职责等也做
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业
主入住面积比例达到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业主入住户数比
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自
首位业主入住之日起满两年
且入住户数的比例达到百分
之二十五以上的，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建
业主大会筹备组，筹备组应当
自组成之日起60日内，组织召
开首次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业
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
选举产生首届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由三人以上
单数组成。业主委员会每届任
期不超过五年(原来为两年)，
委员可以连选连任。职责也由

之前的五项增加为代表全体
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
服务企业签订、变更或者解除
物业服务合同；及时了解业
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
议，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
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组织和监
督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筹集、
续筹和使用，组织或者参与物
业共有部分维修、更新、改造
的竣工验收；按照业主大会决
议，监督管理本物业管理区域
内的公共收益等十项。

各物业管理项目还将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负责召集，由公安派出所、城管
执法、县（市）、区房管部门、社区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或者业
主代表、物业服务企业等参加。
业主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不依法
履行职责的情况、物业服务企业
在履行退出程序以及交接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物业管理区
域内发生的突发事件等事项
由联席会议协调处理。

小区车位对外出租不得超半年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郑晓云

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多，
小区内的停车位也变得紧张
起来。对于停车位的管理，《征
求意见稿》中也做出了相应的
规定。

其中，物业管理区域内的
车库（含共用车库车位和专用
车库）应当通过出售或者租赁
形式，优先满足业主的停车需
要。共用车库车位租赁费的标
准按照价格主管部门发布的
指导价确定。在满足业主需要

后，开发企业可以将车库对外
出租，但租赁期限最长不得超
过6个月。

《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
如果因规划建设车库不足，业
主大会可以决定占用物业管
理区域内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
地设置停车泊位，但是不得占用
消防通道、妨碍道路通行。利用
停车泊位停车的，应当交纳车位
场地使用费，车位场地使用费属
于全体业主共有。物业管理区
域内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
共收益，其使用、分配、管理由
业主大会决定。

供水 供电 供气 供暖 通讯 有线电视

专业经营单位不得强制物业服务企业代其收取业主应缴纳的费用

《征求意见稿》对具体情形应该向哪里投诉进行了确认

●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 向房管部门投诉

●业主、物业使用人擅自改建、 占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超出建筑物外墙面封闭阳台等破

坏或者擅自改变房屋外貌等违法违规行为， 向城管执法部门投诉

●物业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缺陷得不到及时 维修的，向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投诉

●占用阻塞消防通道、挪用损毁 消防设施，影响消防安全的，向公安消防部门投诉

● 电梯、锅炉等特种设备存在安全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的，向质监部门投诉

● 供水、供暖、供气专业设施设备专业经营单位不依法承担相关管线及设施设备的维

修养护责任的，向市政公用部门投诉

●电力专业经营单位未依法承担电力线路、 设施及相关设备维修养护责任的，向经信部门投诉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发生超过规定标准噪声的，向环保执法部门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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